
扬州大学接受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合同书 
 

甲方（委托单位）：                           

乙方（培养单位）：扬州大学研究生处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1．经研究决定，乙方录取甲方所推荐本单位人员               （以下简称

“该生”）为扬州大学                       学科（□学术型□专业学

位，请打“√”选填）全日制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 

2．该生人事关系仍属甲方，其工资、医疗、住房及其他福利仍由甲方负责。该生

报到注册时不转工资、户口等（可转党团组织关系）。 

3．该生入学报到注册前，甲方（或该生）必须向乙方（学校财务处）一次性或分

年度（每年 9 月 3 日前付给乙方）付清培养费（收费情况、乙方开户行和帐号详见附

表），支付上述费用可用现金，亦可转帐。转账时须注明研究生培养费、研究生姓名及

专业。 

培养费均不包含依据本合同或者乙方规定发生的其他有关费用。 

如不按期付款，乙方对该生不予注册，直至按退学处理，本合同终止履行。 

4．甲方或该生需要乙方提供住宿的，由乙方负责安排，甲方或该生按乙方规定的

标准交纳住宿费及相关费用。 

5．该生在校学习期间，在专业学习和评奖评优方面(不含普通奖学金)享有与计划

内研究生同等的权利。 

6．该生在校学习期间，应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所录取专业的培养方案（甲

方如有特殊需要，可和乙方协商，共同制定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如有违反校规、校

纪行为，按乙方有关规定处理。 

7．该生在校学习期间，若需报考博士生或联系出国，必须经甲方人事部门同意并

出具相应证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8．该生学习期满毕业（或结业）后，由乙方发给报到证明回甲方报到，乙方将其

毕业（或结业）证书、学位证书寄给甲方。 

该生在校期间，因工作单位变动需重新签订合同的，由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并

由变动后的单位与乙方另行订立合同。 

9．该生按退学处理或受开除学籍处分，由乙方依据学校规定作出决定，并将该生

相关材料交给甲方。 

10．甲、乙双方都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金额按照该生三年应交纳的全部培养费计算。 

11．本合同有效期为该生享有乙方学校学籍期间，但因自行退学、开除学籍等原

因该生丧失学籍的，乙方不退还当学年度所收各项费用。 

12．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同意向扬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3．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加盖本单位公章并经本单位负

责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需将本合同书的复印件交给该生。合同未尽事宜，由双



方协商解决或另行订立合同。 

 

甲方                              乙方 

委托培养单位（公章）              扬州大学研究生处（院）（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职务:                             职务：处（院）长 

2011 年   月   日                 2011 年  月  日  

地址：                            地址：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25009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514-87979213 

联系人：                          联系人：高明国、魏晓凤 

 

附表：扬州大学 2011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委托培养费收费标准 

硕士类别 
学习年限 
（年） 

培养费 
（元/学年.生）） 

备注 

学术型（各学科） 3 8000  

法律硕士（非法学） 3 9000  

法律硕士（法学） 2-3 9000  

教育硕士 2-3 8000  

工程硕士 2-3 8000  

兽医硕士 2-3 8000  

农业推广硕士 2-3 8000  

工商管理硕士（MBA） 3 15000  

公共管理硕士（MPA） 3 10000  

体育硕士 2-3 8000  

临床医学硕士 2-3 10000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3 10000  

翻译硕士 2-3 10000  

艺术硕士 2-3 8000  

中药学硕士 2-3 10000  

扬州大学开户行和帐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扬州大学 中国建设银行扬州市新区支行 3200 1745 3360 5152 3393 

说明：请甲方或该生按我校指定银行及账号汇款,汇款时务必注明该生姓名及录取学科。 

 


